
德财基〔2025〕审结字051号

关于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

结算的评审报告
常德弘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，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结算进行了评审。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本工程由常德弘欣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，湖南德力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德山分公司实施。合同金额为45.61万元。工程于2024年10月开工建设，2025年1月完成竣工验收。

本工程位于常德经开区太阳大道西侧，电商产业园院内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新建315KA箱变1台，新建高压电缆、低压电缆、三相电表箱及三相电表、单相电表箱及单相电表、电缆桥架、顶管、电缆井以及人行道拆除及恢复等。
二、评审依据

1.建设单位报送的《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》结算资料，包括结算书、竣工图、签证单、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；

2.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2020<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>及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》的通知》（湘建价〔2020〕56号）；

3.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（2022年度第一期）》（湘建价〔2022〕146号）；

4.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《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》（湘建价建〔2024〕20号）；

5.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（审计）标准操作规范（第一至四期）修订及补充汇编版
6.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性及其他文件。

三、评审范围及程序

（一）评审范围

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结算工程费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1.成立评审小组，熟悉资料，制定评审方案；

2.组织现场踏勘、测量，留取影像资料；

3.审查、取证、计量、分析、汇总，形成初步评审结论；

4.组织对账，形成评审意见，由其各方签字确认；

5.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，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。

四、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
1.电力电缆ZR-YJV22-3×70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16万元；

2.电力电缆ZR-YJV22-4×95+1×50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24万元；

3.顶管φ110×4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14万元；

4.新建低压电缆沟4米/4计入合同外，审减0.04元；

5.拆除人行道及恢复计入合同外，审减0.06万元；

6.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未提供票据，审减0.26万元；
7.其他取费调整及下浮，审减0.62万元。
五、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
本工程合同金额为45.61万元，审定金额43.08万元，相比合同造价减少2.53万元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1.电缆工程量减少、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不计及下浮，减少2.53万元。
六、评审结论
本工程送审金额为455968元，审定金额为430755元（工程费用），审减金额为25213元，审减率5.53%。（详见附表）

其中：初审审定金额436976元，复审审定金额430755元。（详见附件）
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、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计价文件、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，基于现有评审资料、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，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。
七、评价与建议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，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、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，以便办理结算。
八、评审人员

初审机构：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初审人员：胡婷                初审负责人：罗国文
复审人员：张敏                技术负责人：高绍娟
项目负责人：周文敏
2025年9月5日

附件：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

附件
	电商产业园（红星美凯龙）配电改造工程

结算评审汇总表
 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评审内容
	送审金额
	初审金额
	复审金额
	审减金额
	备  注

	一
	工程费
	455967.61 
	436975.58 
	430754.92 
	25212.69 
	下浮3%

	　
	合  计
	455968 
	436976 
	430755
	25213 
	审减率5.5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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